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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时期区域发展格局下的央地财政关系∗

王　 丹　 莉

　 〔摘要〕 本文尝试以地方政府的上解支出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补助为切入点， 探讨 “三五” 时

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 “总额分成” 体制下央地共享财政收入的分配呈现出向地方倾斜的特

征， 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中央工业布局、 区域布局战略的顶层设计对财政收入分配及央地财政

关系的直接影响。 对于 “战备” 的强调以及三线建设的启动使中央政府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具有集中倾

向， 但在财政收入方面反而由于地方上解义务的不断下调而呈现分权趋势， 这也为后来中央政府的财

力不足与财政体制改革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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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 （以下简称 “央地财政关系”） 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 学

界涌现出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相关讨论多是围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分税制以来的央地

财政关系展开的， 关于计划经济时期央地财政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则相对薄弱。 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

来看， 计划经济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同样值得关注， 不单纯因为这是理解新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模

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成是一个 “历史” 的过程， 计划经济时

期的央地财政关系是我们思考、 理解后来的财政体系运行中的问题、 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央地财政关

系时不能忽略的前提与背景。 我们习惯于用 “高度集中统一” 来形容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这

一体制下的财政管理模式， 但这样的概括过于笼统， 不能全面展示央地财政关系的演进脉络与前因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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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新中国财政史或回顾新中国财政发展历程的论著中， 可以看到关于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管

理体制、 税制、 财政收支、 财政工作的整顿与困境等方面内容①， 通史类论著对各个时期财政制度、
政策及财政运行状况多有全面的、 概要性的阐述。 而关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放权问题， 侧重于

社会学、 经济学、 政治学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以计划经济时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梳理和阐释②，
并不特别聚焦于其中某一时段展开更细致的讨论。 事实上， 即使在 １９７８ 年以前， 不同时期的央地

财政关系也有各自的特点， 需要更具体深入的梳理。
本文的讨论聚焦于 “三五” 时期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０ 年）， 尝试以地方政府的上解支出与中央政

府对地方的财政补助为切入点分析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 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这一时期

的央地财政关系。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 中国工业发展的区域格局面临着较大的调整。 改变区域

之间工业分布与发展的不均衡， 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一五” 时期的中央财政投

资已表现出对内地工业建设的重视与关注。 尽管如此， “一五” 计划结束时中南、 西南、 西北地区

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依然很低， 远低于同一时期的东北、 华东、 华北地区。 而在

“三五” 计划以及后来的 “四五” 计划期间， 对于战略后方工业体系建设的强调使得中央财政投资

开始以更大力度向中南、 西南、 西北地区倾斜， 这一工业布局、 区域布局战略的顶层设计深刻影响

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央地之间的财政关系。

一、 在“战备”中启动的“三五”计划

　 　 在分析 “三五” 时期央地财政关系之前， 首先应当梳理的是 “三五” 计划启动前的经济背景

与财政动向。 经过了 “大跃进” 之后， 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在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的

方针下， 中央有意识地回收和集中各项经济管理权， 中央的集权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中央与地方

关系的突出特点。 具体到央地财政关系这一角度， １９６１ 年起， 为克服 “大跃进” 时期各地投资盲

目扩张造成的经济困境， 财政收支权限再度被集中， 中央政府一方面提高了地方的上解比例， 另一

方面上收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在内的各种权力， 逐步加强对于财政支出的管理， 强化财政纪律与财政

监督， 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建设投资和赤字预算。
值得关注的是三线建设战略的酝酿与出台， 因为这一战略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乃至后来的 “三

五” “四五” 时期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９６４ 年， 出于战备考虑， 毛泽东多次强

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关于大小三线③特别是大三线的建设成为中央各种工作会议中频繁出现的议

题， 以西南、 西北地区为核心的大后方的经济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 按照设想， 三线建设将是包括

钢铁、 国防、 机械、 化工、 石油、 铁路等领域在内的全方位的工业建设。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至 １０ 月间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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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 “以国防建设第一， 加速三线建设， 逐步改变工业布

局” 的指导思想。① 这一指导思想的正式确立为 “三五” 计划明确了基调。 根据国家计委的安排，
第三个五年计划 “必须立足于战争， 从准备大打、 早打出发， 积极备战”， 必须 “突出三线建设，
集中国家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把三线的国防工业， 原料、 材料、 燃料、 动力、 机械、 化学工业，
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地建设起来， 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②

“三五” 计划对于 “战备” 和三线建设的强调， 意味着新一轮工业项目投资和建设即将启动，
这将改变中国工业的区域布局， 西南、 西北地区一批新的工业基地由此逐步成长起来。 中央政府是

这次大规模投资和建设的主导者， 在计划经济时期进行的几个五年计划当中， “三五” 时期中央财

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仅次于 “一五” 时期。 巨额的财政支出需求似乎意味着中央政府有可

能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 “一五” 计划时期那样加强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控制， 然而， 从地方政府的

上解比例和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的变化来看， “三五” 时期央地财政关系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还是有

明显的区别， 财政管理体制不尽相同， 而财政收入的分配亦没有更多地向中央集中。

二、 “总额分成”体制下上解和补助的变化

就财政管理体制而言， “三五” 时期中央总体上延续了此前的 “总额分成” 模式。 但从执行情

况来看， 地方政府的上解支出明显呈现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 中央对经济相对落后省份的财政补助

并没有因为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整体下滑而受到太大影响， 反而有所增长。 不论从地方上解还是中

央补助的角度来看， “三五” 时期央地共享财政收入的分配都表现出了向地方倾斜的特征。
（一） “总额分成” 财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在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７０ 年的十余年间， 虽然不同年份的政策稍有区别， 但中央基本上一直执行 “总
额分成” 的财政管理体制。 １９５７ 年 “一五” 计划完成以后， 地方政府在组织国家财政收入中的角

色日趋重要。 “总额分成” 体制设计的初衷是在下放收支项目的同时 “适当收缩一部分地方的机动

财力”， 并将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它的核心原则在于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与财政支出挂钩， 按地方的财政收支总额计算出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 即以 “地方财政总支出占

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 作为地方总额分成比例”③， 然后地方政府每年按照约定的上解比例将一部

分财政收入上解中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为扭转 “大跃进” 时期管理混乱、 财权分散的局面， 中央一度加强集中管

理， 后来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又有所放松。 这一时期， 国务院曾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推行过

“总额分成加小部分固定收入” 的体制， 即将部分地方税收和一些地方的零星收入作为地方固定收

入， 在 “总额分成” 的基础上， 通过增加这些零散收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由于这一做法并没有给

地方政府带来较多的额外收入， 并且手续繁杂， 因此在财政部的建议下， １９６７ 年国务院决定取消这

一办法， 实行 “完全的总额分成”， 即 “从 １９６７ 年起， 凡属地方组织的收入， 除去留给地方的城市

房地产税以外， 一律实行总额分成”④。
“三五” 时期财政管理体制比较特殊的是 １９６８ 年。 由于 “文化大革命” 初期对社会秩序和经济

运行的破坏， １９６７ 年很多省份的财政收入明显下滑， 收不抵支。 到了 １９６８ 年， 一些地区甚至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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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基本经费支出和正常的财政预算， 使得 “总额分成” 体制根本无法执行①。 １９６８ 年是新中国计

划经济时期唯一一个没有形成和执行正式的国家年度计划的年份②。 由于没有国民经济计划， 中央

对各地也没有分配收支指标， 因此 １９６８ 年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并没有实行 “收支挂钩， 总额

分成” 的办法， 而是采取了 “收支两条线” 的做法， 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分别算账， 即 １９６８ 年各

省、 市、 自治区 “凡属国家预算范围内的财政收入， 全部上交中央财政。 各省、 市、 自治区的行政

事业费支出， 按照国家分配的预算指标由中央财政拨款， 年终如有结余， 全部留给地方。 国家分配

给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 年终按实际支出数列报决算， 由中央财政拨款”。③ 也就是说， １９６８ 年各

省份财政收入全部上缴， 财政支出由中央分配， 这近似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统收统支”。
作为权宜之计的 “收支两条线” 只执行了一年。 １９６９ 年重新实行 “收支挂钩， 总额分成” 的

办法， 收入分成比例根据中央批准的收支指标数来计算④。 １９７０ 年实行的是 “定收定支， 总额分

成” 的办法， 规定与 １９６９ 年类似， 不论是超收分成还是财政支出中发生的结余， 除了基建结余外

都可以归地方政府支配。 换言之， 在整个 “三五” 时期， 除了 １９６８ 年， 中央一直采取 “总额分成”
的财政管理体制。 因此， 对于财政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进行分成， 是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央地

财政关系的一个关键。
（二） 央地财政分配的基本格局： 上解支出总体趋于下降

尽管 “总额分成” 体制适用于所有省份， 但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等因素， 在执行过

程中， 中央与各省之间的分成比例不尽相同。 按照地方财政收入的上解情况， 所有省份大体上可被

分为两类： 一类可以视为上解省份， 这类省份每年都需要按照 “总额分成” 的规定将一定比例的财

政收入上解中央； 另一类则属于补助省份， 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

自身开支需求， 每年都需要中央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 虽然这些省份有的年份也有上解支出， 但总

体而言其上解支出规模远小于中央的财政补助。 因此， 考察这一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和财政收入的

整体分配情况， 不妨从上解与补助两个角度来分析。
表 １ 中笔者整理出了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７０ 年各省份的上解比例， 即各省份上解中央财政支出占其当

年财政收入的比重。 此表大体可以反映出两方面的情况： 一是 “三五” 时期各省份的平均上解水

平， 二是各省份 “三五” 时期上解水平与此前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平均上解水平的对比。 需要特别

说明的是， 由于各省份财政志中统计口径和公布数据种类的不同， 本表中 “上解比例” 这一数据的

含义稍有差异， 有些省份的上解比例指的是该省当年上解中央的支出占其当年全省财政收入的比

重⑤ （如北京、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浙江、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陕西）， 有些省份的上解比例指的是当年地方与中央政府的 “总额分成” 上解比例 （如天津、 河

北、 江苏、 广东、 四川、 云南、 甘肃）。
前文曾提及，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６６ 年， 中央曾采取 “总额分成加小部分固定收入” 的财政管理体制，

１９６７ 年取消了地方的 “小固定” 收入。 上解支出占全省财政收入比重与 “总额分成” 上解比例的

区别在于， 在执行 “总额分成加小部分固定收入” 的年份中， “总额分成” 上解比例指的是中央地

方共享收入的分成比例， 中央地方共享收入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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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年份有的省份还可能拥有少量的固定收入， 这部分收入虽然不多， 但完全属于地方， 不参与中

央与地方之间的 “总额分成”， 因而被称为 “小固定”。 如果将少量固定收入考虑在内， 则地方政

府的实际上解比例可能会略低于 “总额分成” 比例。 尽管表 １ 的数据并不包含各地方政府上解中央

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 但不论是上解中央支出占其当年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 还是 “总额分成” 比

例， 显然都能反映出中央政府与该省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

表 １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年各省份的上解比例

单位： 百分比

省份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８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年

平均上解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

平均上解

（１９６８ 年除外）

北京 ８５．１ ７１．９ ７３．０ ７５．７ ６３．３ ６２．６ ６４．９ ７３．３ ７３．９ ７１．６ ７３．８０ ６８．２５

天津 ７７．７７ ７３．４５ ６９．８１ ７３．６５ ７５．５４ ７２．８７ ８０．６９ ７９．２４ ８４．５１ ７８．２４ ７４．０４ ７９．０８

河北 ６４．９１ ７５．３４ ７３．４３ ６９．９２ ６０ ６３ ４１ — ３０．５ ３９．１４ ６８．７２ ４３．４１

山西 ３１．６５ ４９．８８ ５３．１３ ４４．９７ ２４．２３ ２２．０２ ３５．０７ ９５．８４ １３．４３ — ４０．７８ —

辽宁 ６１．６７ ６８．６５ ６９．４３ ７３．２２ ６２．１５ ６６．３４ ７３．４０ ４５．３７ ６０．６１ ６８．３５ ６７．０２ ６７．１８

吉林 ２３．８８ ２．５５ １４．９１ －２３．３ １８．０７ １５．２４ １２．０１ －４３．４０ －０．５１ ３．４９ ７．２２ ７．５６

黑龙江 １８．２９ ４．５８ ７．４３ １７．２２ １１．５８ １９．３ ３４．８３ ３８．０８ －１．５２ －１．００ １１．８２ １２．９０

上海 ９０．２２ ９２．１９ ９３．３２ ９２．９１ ８８．３３ ８８．６９ ９１．８７ ９０．３１ ８７．９８ ８８．６４ ９１．３９ ８９．３０

江苏 ６５．９９ ７１．６１ ７１．３６ ７０．１４ ６６ ６７ ７４ — ７４ ６２．６７ ６９．０２ ６９．４２

浙江 ３６．６１ ５３．９５ ５８．５４ ５９．５２ ６１．３７ ６１．６３ ６７．２７ — ５７．６６ ５６．８４ ５４．００ ６０．８５

福建 －２８．２９ １７．１６ ２１．８２ １１．６５ ３２．１５ ２０．２４ １６．８４ －３．１８ ３．５９ －１６．２２ １０．９０ ６．１１

江西 －３３．１０ ７．１５ ２１．２８ １８．４９ １４．３７ １１．４９ ６．９２ ７．６３ ２．３２ －４．６２ ５．６４ ４．０３

山东 ４８．７８ ５６．７１ ６１．４７ ６１．８７ ４６．８５ ５３．６７ ６１．５１ ６１．５２ ５０．７５ ５５．５０ ５５．１４ ５５．３６

河南 －９．６４ ２１．０７ １１．７２ －４５．５７ －２．８５ １０．８６ ３０．５９ ２１．２７ ２１．８７ ２７．７４ －５．０５ ２２．７７

湖北 １０．６６ ４７．０４ ４５．９３ ４４．９７ ３４．００ ２９．１９ ３０．８３ ２．５３ －１１．６５ －４．９８ ３６．５２ １０．８５

湖南 ３．８９ ５０．６９ ３７．４５ ２６．１１ ２７．２２ １９．０３ ２１．２８ ９．８２ １０．２２ １７．１２ ２９．０７ １６．９１

广东 — — — — — ６７ ６４ — ５４ ５４ — —

四川 ８．６４ ３３．８５ ４４．２９ １５．５７ １７．００ ２２．２５ ４０．０７ －９．３７ －１４．２８ １７．１３ ２３．８７ １６．２９

云南 ４３．９９ ５８．１３ ５５．４５ ４２．２６ ０ １３ ０ — ０ ０ ３９．９７ ３．２５

陕西 ２９．３５ １９．１３ ２８．５９ ２１．４６ １２．４９ ９．０５ ２７．３９ －３３．６９ １０．８３ ６．１２ ２２．２０ １３．３５

　 　 注： 表 １、 表 ２ 数据均引自各省份方志通志或财政志、 财税志， 不一一注明。 其中， 北京、 河北、 江苏、 广

东、 云南数据系相关方志直接载明， 引用时保留原始数据格式， 其他数据则通过计算得出， 统一保留两位小数。
表中山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四川、 云南、 陕西为三线建设省份。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平均上解” 计算的是 １９６６
年、 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６９ 年和 １９７０ 年四年间该省上解比例的平均值。 如前文所述， １９６８ 年采取 “收支两条线” 的财

政管理办法 （即收入全部上交， 支出由中央按预算指标拨款）， 这更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统收统支”， 而

不同于 “总额分成” 体制。 由于执行的管理体制不同， １９６８ 年的数据不能直接与其他年份对比。

从表 １ 中的数据来看， 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相比， “三五” 时期各省份的平均上解水平有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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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但总体上地方政府的上解比例是趋于下降的①。 得出这一结论基于两个理由： 一是表 １ 中 “三
五” 时期平均上解比例低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平均上解比例的省份数量更多； 二是相比而言， 一些

省份上解比例下降的幅度远大于有些省份上解比例上升的幅度。 也就是说， 从财政收入的分成比例

中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中央对地方的要求有所下降。 如前文所述， 除了上解省份之外， 还有部分省

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担负的上解义务较少， 更多的是接受中央的财政补助。 对于这些财政自

给率偏低、 中央补助远高于其上解支出的省份而言， 考察这一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时， 中央补助的

变化比上解比例的变化更具有参考价值。 表 ２ 反映的即是这部分省份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７０ 年得到中央财

政补助规模的变化情况。

表 ２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年部分省份得到的中央补助收入

单位： 万元

内蒙古 广西 西藏 宁夏 新疆 青海 贵州

１９６１ １６９９２ １７９８２ ４８９０．０ ５０６１ ７３６７ １４６１８．４ １４３８５．９

１９６２ １４０８８ １０３０４ ６０３９．４ ２４４７ ３７９ ８５５３．１ ６１９８．９

１９６３ １３８１９ ９６５６ ７７０８．４ ５４７６ ７２５ ８８３１．６ ７０２５．３

１９６４ １０５２１ １０６４１ １４７４３．３ ５７３８ ２７３４ ９２７５．９ １１０２０．３

１９６５ ８６６６ １１６５５ １１８０４．５ ６１６６ ２９５９ ７００８ ８３４１．０

１９６６ １３１４６ １８６６６ １６５８１．０ ７８６７ １２５１ １０８２３．２ １１８０３．６

１９６７ ５６９８ ３１２９７ １５１２３．１ ８６５８ １５２９ １０６８５．８ １２６５４．２

１９６８ ４３７８７ ２４８２８ １１７５３．６ １０６１３ ９７９９ ７８８６．５ ３５１９５．９

１９６９ ２４１１０ １９１５８ １４２８９．１ ８６５０ ２１５６８ １３０５８．９ ２６９７８．１

１９７０ ２３９２３ １５３９３ １８３４４．８ ３９３８ ３５２３０ １４２５３ １４０１８．１

１９６１—１９６５ 年平均补助 １２８１７．２ １２０４７．６ ９０３７．１ ４９７７．６ ２８３２．８ ９６５７．４ ９３９４．３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平均补助

（１９６８ 年除外）
１６７１９．３ ２１１２８．５ １６０８４．５ ７２７８．３ １４８９４．５ １２２０５．２ １６３６３．５

　 　 注： 表中数据引用时保留原始数据格式， 凡需根据计算得出的， 统一保留一位小数。 表中宁夏、 青海、 贵州

为三线建设省份。

表 ２ 中的省份主要包括内蒙古、 广西、 西藏、 宁夏、 新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青海、 贵州两

省。 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财政自给率偏低， 其财政收入基本上地方自己留用， 上解不多， 财政平衡的

实现主要依赖中央大量的财政补助。 以新疆、 西藏为例，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新疆的财政自给率

为 ４２．３％， 中央累计净补助新疆财政的资金相当于同期新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 １．４２ 倍， 财政支出的

一半以上来自中央的补助②； 而西藏的这一比重更高， 中央对西藏的补助资金占西藏财政收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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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表 １ 中山西和广东的数据并不连续完整， 因而无法得出这两省 “三五” 时期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平均上解比例的对比

情况， 但从已有数据仍然可以明显看出： 剔除未执行 “总额分成” 体制的 １９６８ 年， 山西在 “三五” 时期的上解比例显

著低于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５ 年的平均水平； 而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 广东都是净上解省份， 即其上解中央的财政支出远超出

中央给广东的财政补助， 但 “三五” 时期广东的上解比例也趋于下降， １９６９ 年、 １９７０ 年广东的 “总额分成” 上解比例

比 １９６６ 年降低了 １３ 个百分点。 安徽省亦未列入表中， 因笔者无法找到其连续的历年上解支出数据。 但根据安徽省财政

志，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中央每年均需核定省预算收支， 收大于支时需要上缴， 收少于支时则由中央财政补助， 按照安

徽的统计口径， “决算收入大于决算支出的部分” 即可视为该省当年的净上解， 从数据来看， 安徽省在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０
年间有三年都是支大于收， 说明这一时期上解有限甚至没有上解。 参见 《安徽省志·财政志》， 方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９、 ２１１ 页。
参见 《新疆通志·财政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４２—２４３ 页。



重在 ９５％以上①。 青海、 贵州两省的情况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类似， １９４９ 年以后， 中央对青海长期实

行财政补助政策，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６５ 年三年间， 剔除上解后中央实际补助青海的财政收入占其同期省

财政收入的 ４３．９％， 而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６ 年间中央给予青海的财政补助占其同期财政收入的比重提升

至 ６０．５％， 这一比重远高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基本上恢复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的水平②；
从 １９５８ 年到 １９７６ 年的十余年间， 贵州财政因收不抵支亦 “主要靠中央财政补助来维持财政平

衡”③。 表 ２ 中的最后两行数据反映的是这些省份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年均得到中央财

政补助规模的对比， 可以看出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０ 年间， 尽管 “文化大革命” 使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以

及国家财政收入受到了冲击， 但和前一时期相比， 中央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补助反而均有不同程

度的增长。 这意味着， 不论从上解还是补助的角度来看， 在 “三五” 时期央地共享财政收入的分配

中， 中央政府并没有占据更多的份额。

三、 区域发展战略下财政收入分散与财政支出集中的非对称格局

通过对上解比例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 财政收入的分配不仅向地方倾斜， 还在区域之间呈现

出一个明显的差异化分配格局。 在看似统一的 “总额分成” 财政管理体制下， 不同省份的上解支出

比例和中央财政补助存在很大差距， 差距本身反映了中央工业布局、 区域布局战略的顶层设计对财

政收入分配及央地财政关系的直接影响。 而 “三五” 时期央地财政关系的另一个特征在于， 中央财

政支出与收入的集中程度并不对称， 三线建设的启动使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中明显具有一定的集中

倾向， 但在财政收入方面并没有相应的集中管理， 反而由于地方上解义务的不断下调而呈现出分权

的趋势。 这种财政收入分权大于财政支出分权的不平衡状况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表现得日益突出。
（一） 向西部倾斜： 国家财政收入的区域分配

我们可以用地方政府上解水平趋于下降来概括 “三五” 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 但这样的评价难

以反映出某些地方的特殊情况以及区域之间的不同。 在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决策的特殊背景下，
不同地区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和其获得的来自中央的财政支持差距明显， 由此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

分配格局。 表 １ 的数据不止可以反映地方上解的总体变化， 还可以反映出区域之间的差异。
１９６１ 年初， 中央为加强对建立区域性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成立华北、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

南、 西北六个中央局④。 就地域而言， 中央规划中的三线地区一共包括云南、 贵州、 四川、 陕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山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１１ 个省份， 这些三线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南局、 西北

局和中南局所辖区域。 从表 １ 的数据可以看出， 财政收入上解比例稍有上升的几个省份主要分布在

华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东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和华北 （天津） 地区， 而位于西南、 西

北和中南地区的三线省份的上解比例则几乎全部大幅下降⑤。 当然， 非三线省份亦有上解比例下降

的例子， 比如北京、 河北、 上海、 福建、 江西， 但三线省份的上解支出比例明显下调的幅度更大，
湖南、 湖北、 陕西、 山西、 四川、 云南等省的上解比例少则下降几个百分点， 多则下降三十几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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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西藏自治区志·财政志》，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２４—２５ 页。
“一五” 时期， 中央财政对青海的补助总额相当于青海同期财政收入的 ６１．４％。 参见 《青海省志·财政志》，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２３７—２３９ 页。
《贵州省志·财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４２３ 页。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１４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６４—６５ 页。
河南是三线省份中唯一的一个例外， 根据表 １， 其 “三五” 时期上解比例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半期相比有明显的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 之所以得出这一结果， 与 １９６４ 年河南得到大量中央财政补助进而导致该年净上解比例明显异于 （大
幅低于） 常年密切相关。 根据河南财政统计数据， １９６４ 年中央给河南的财政补助总额为 ８６５０３ 万元， 这远远超过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其他年份中央给河南的财政补助， 因而这一年的上解比例或许视为特例更为合适。 参见 《河南省志·财政

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１４２ 页。



分点， 而贵州、 宁夏、 青海等省在 “三五” 时期也得到了更多的中央财政补助。 换言之， “三五”
时期国家财政收入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向西南、 西北等三线地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

特征。
调整工业生产的区域布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线地区有丰富的

矿产资源， 但工业生产能力却远低于一、 二线地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 一、 二线地区的工业固

定资产约占全国比重的 ８７％， 财政收入占全国 ９０％左右①。 但同一时期， 不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

业， 三线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都在 １０％左右， 某些工业所占比重甚至更低②，
和一、 二线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不考虑战备因素， 这种工业分布过于不均衡的局面也是值得关

注的。 从政府投资的区域结构来看， “一五” 时期中央已经着手于调整工业发展的区域布局， 改变

工业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的不均衡状态， 而在 “战备” 指导思想下启动的 “三五” 计划中， 中

央加大了工业区域布局的调整力度。 三线建设本身是 “调整工业布局” 和 “纵深配备” 的问题，
是要在中国西南、 西北的纵深腹地 “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③。

严格而言， 三线建设的启动并不始于 “三五” 时期。 在 １９６４ 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 “集中力量

建设第三线” 已被确立为 １９６５ 年的中心任务之一④。 １９６５ 年起， 中央大幅增加对三线地区的基本

建设投资， 用于西部的交通、 钢铁和地方军工企业建设。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１９６４ 年、 １９６５ 年山西、
陕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四川、 云南等三线省份的上解义务已经表现出下调的迹象。 根据国家计

委的安排， “三五” 时期全国建设投资 ８５０ 亿元， 其中 ３３３ 亿元被分配给三线地区， 这一规模相当

于分配给一线地区资金 （１７３ 亿元） 的 １．８９ 倍和二线地区资金 （１４６ 亿元） 的 ２．２８ 倍⑤。 数量众多

的基本建设项目在 “三五” 时期全面启动， 这一时期全国建成投产的 ７４３ 个大中型项目中， 四川 ９６
个、 陕西 ５０ 个、 甘肃 ３８ 个、 贵州 ３５ 个、 山西 ３２ 个、 湖北 ３０ 个， 整个三线地区项目合计 ３９４ 个，
占全国大中型项目的比重达 ５３．０３％⑥。 三线省份上解义务的大幅下调是三线建设的必然结果。 为支

援三线建设， 这一时期全国财力都在向三线地区倾斜。 地方上解与中央补助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

国家财政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分配。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 东北地区因其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在国民经济中的

特殊作用一直是中央投资的重点， 辽宁、 黑龙江等省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占的比重

始终名列前茅， 但从 “三五” 时期开始这一地位逐渐被四川、 湖北等省份取代。 “三五” 时期基本

建设投资比重位列全国前十名的省份分别为四川、 湖北、 黑龙江、 甘肃、 云南、 陕西、 贵州、 河

南、 辽宁、 湖南， 除黑龙江和辽宁外， 其余全部为三线省份。 而其中四川一省占比高达 １３．６％， 辽

宁省占比由 “一五” 时期的 １１．７％下降至此时的 ３．８％。⑦ 中央的财政补助规模同样可反映出这一变

化趋势， 以辽宁为例，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５ 年中央补助占辽宁地方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为 １１．８％， 而

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 中央补助占辽宁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仅为 ０．７％⑧， 显著低于以往。 再如

黑龙江， 该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上解比例明显高于 ５０ 年代， 而 ６０ 年代后半期又明显高于 ６０ 年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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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参见 《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 ４ 卷， 第 ５０５ 页。
参见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６９３—６９４ 页。
这是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 ２１ 日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的内容。 参见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２８—２９ 页。
这是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总结报告的内容。 参见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工业卷》， 第 １９ 页。
参见 《中国工业五十年》 第 ５ 部上卷， 第 ６６９ 页。
参见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２１９ 页。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第 １００ 页。
该比重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２ 年为 １８．４％， “一五” 时期为 １３．７％， “大跃进” 时期较低， 也达到了 ９．４％。 参见 《辽宁省志·
财政志》，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３４ 页。



半期。 上解比例的提升以及中央补助规模的下降， 都说明中央的投资重点有所转移。
从上解支出的角度来看， 某些省份并没有因为这一时期的财政放权而获得更大的支出自由， 相

反依然承担着较多的上解任务。 比如天津市在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５ 年十年间共上解中央 ２０３５８９３．２ 万元，
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 ７８．１６％， 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的 ３．７３ 倍。 而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６５ 年， 天津上

解 ２６７８９８ 万元， 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 ７５．３４％， 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总支出的 ２．７６ 倍。① 也就

是说， 不论是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还是和同期地方财政总支出规模相比， 天津在 “文化

大革命” 时期上解中央的支出水平都远高于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６５ 年。 再如华东地区的上海、 江苏等省

（市）， 也基本保持着和以往相近的较高上解水平。
在看似统一的 “总额分成” 财政管理体制下， 不同省份的上解比例存在很大差异， 而地方政府

上解总体趋于下降的特征主要是由于位于西南、 西北地区的三线省份以及经济相对欠发达省份的上

解义务减少带来的。 因此， 我们很难笼统地概括这一时期中央是否大幅度降低了地方的财政压力和

地方政府的上解数额， 不同省份情况不同， 应该有更具体细分的讨论。 区域间的差异直接反映了中

央工业布局、 区域布局战略的顶层设计对于央地财政关系的整体影响。
（二） 财政收入分散与财政支出集中的非对称格局

１９５０ 年启动的 “统一财经” 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推动的第一次财政集权， 这次制度调整

实现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前所未有的集中管理。 “大跃进” 之后， 为尽快走出财政困境， 中央再度

实行财政集权。 而和统一财经不同的是，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财政集权更多体现在中央对于财政支

出的控制上。 这一时期， 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但中央财政收入

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的增幅远小于前者， 不仅如此， 到 １９６４ 年、 １９６５ 年， 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的

管理和控制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又进一步放松。 “三五” 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延续了国民经济调

整时期的特征， 即中央对于财政支出的集中管理程度大于财政收入， 收与支的集中程度并不对称。
图 １ 列出了改革开放前各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财政收支在全国财政收支中所占的比重， 中央财

政收支占比较高的时期无疑是中央财政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时期。 从图 １ 可见， “一五” 时期中央

政府财政收支在全国财政收支中占比都很高， 是改革开放以前几个五年计划当中最高的一个时期。
而仅次于 “一五” 的就是 “三五” 时期， 中央财政收支占比的提升说明中央在这一时期对财政资

源分配的控制有所加强。
在图 １ 中， 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反映的是中央负责组织的财政收入所占的

比重， 而除了中央直接组织的财政收入， 中央财政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就是由地方政府组织但与中

央进行 “总额分成” 的收入。 “三五” 时期中央组织的财政收入占比提高， 由 “二五” 时期的 ２２．７％
上升到 ３１．２％。 但从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 一方面， “总额分成” 的财政体制没有改变， “三五”
时期除 １９６８ 年采取了临时性的 “收支两条线” 的做法之外， 其余年份仍维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

成体制， 即主要财政收入的组织者仍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 另一方面， 在 “总额分成” 中中央

并没有大幅提升地方政府的上解比例，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央对于财政收入的集中管理有限。
在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权力集中之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新中国的央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

调整阶段， 强调分权于地方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财政管理方面也不例外。 １９６４ 年的全国财贸工作会

议在肯定了 “大跃进” 之后连续几年加强集中管理的必要性之后， 明确提出 “今后应当在继续坚持

集中管理的前提下， 适当地扩大一些各地方、 各部门的机动权， 以适应当前生产发展的要求”， 并

要求财政部对财政体制的改进进行研究②。 １９６５ 年， 国务院批准试行 《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计划管理

的几项规定 （草案）》， 根据这一规定， “地方的工业基本建设， 大中型项目由中央安排”， 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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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项目， 地方 “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①。

图 １　 改革开放前各五年计划时期中央财政收支在全国财政收支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 《中国财政统计 （１９５０—１９９１）》，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１０２、 １８１ 页。

注： 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均为本级负责组织的收入， 不是按财政体制计算的收入分成数。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谈及央地经济关系时强调： “中央

还是虚君共和好， 只管大政方针、 政策、 计划……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 中央不能管死……
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 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 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 不能竭泽而渔。”② 这

一指导思想推动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的放权改革。 １９６９ 年二三月间， 全国计划会议在中

断了两年之后再次召开， 这次会议不仅讨论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还开始酝酿经济体制的改革，
会议印发 《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 （草案）》 《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

设想》 等文件征求意见。 仅仅一年后， 在 １９７０ 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 《关于国务院工

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 （草案）》 就要求各部当年即将直属的企事业单位 “绝大

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③ 此后仅半年的时间里， 中央工业交通部等 ９ 个部直属的 ３０００ 余家企事业

单位超过 ７０％被下放。
“三五” 时期国营企业的财务管理体制也表现出一些变化， 以折旧基金的分配为例，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到 ６０ 年代中期， 国营企业的折旧基金必须全部上交国库， 而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的全国计划会

议决定自 １９６７ 年起 “将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留给地方、 部门和企业用于更新改造”， 以 “适当扩大

地方、 部门和企业的机动财力”。 １９７０ 年， 中央各部所属企业大量下放， 这些企业 “原来上交的折

旧费也留给地方和企业”。 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管理权的归属与财政存在密切关联， 企业下放给

地方管理意味着预算和财务关系的划转， 下放后的企业当年的决算即转由地方负责编造。④ 改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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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集中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并由中央财政统一分配的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营企业和地方的自

主权。
在 １９７０ 年全国计划会议的财政座谈会上， 为了配合中央企事业单位的大规模下放， 财政部开

始酝酿 “相应地下放收支指标和管理权限， 扩大地方财政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 同年 ７ 月， 财政

部在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下放财政、 信贷管理权限。 从 １９７１ 年起， 实行财政收支包

干、 基建投资包干和农村信贷包干， 一年一定”， 同时要 “将企业上缴财政的折旧基金全部下放给

地方”。① 国务院 １９７０ 年拟定的 《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 中更是再度强调 “统一和因地制

宜必须互相结合”， 明确提出要实行财政收支大包干、 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 物资分配大包干等经

济管理体制层面的改革， 以切实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 中央对于地方财政收支管理的放权是一个由酝酿到逐步推进的过程，

但同一时期中央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明显处于主体位置， 所占比重在 ６０％左右 （见图 １）。
根本原因在于中央主导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因三线建设启动而大量增加。 基本建设支出是计划经济时

期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的组成部分， 在 “三五” 时期的国家财政支出中， 基本建设支出所占的

比重 （３８．７％） 比 “一五” 时期 （３７．６％） 还高出 １．１ 个百分点③， 可见这一时期的财政投资规模。
“二五” 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中央项目占比 ４２％， “三五” 时期回升至 ５０％， １９６５ 年和 １９６６ 年

该比重分别高达 ６５％和 ６６．８％④。 三线建设的相关项目是中央项目的重点， 虽然关于基本建设的管

理也一直在调整， 但根据国家计委在 １９６５ 年初的设想， 基地型的综合项目 （如攀枝花工业区）、 专

业协作的托拉斯项目 （如湘鄂西汽车公司）、 大型联合企业和独立的重大项目 （如石油化工联合企

业、 德阳重机厂、 包钢、 武钢等） 都被划为中央项目⑤。 在 １９６６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 国家基本建

设的重点就是 “攀枝花、 酒泉、 武钢、 包钢、 太钢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三线地区为国防工业服务的十

个迁建和续建项目”⑥。
为了集中力量推进三线建设， 中央决定 “凡是在三线一个地区建设的重大综合项目， 如以钢铁

为中心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的配套建设”， 都必须 “以中央主

管部为主， 负责统一指挥， 统一管理， 有关各省、 市、 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 “西南三线的中央直

属建设项目， 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 技术力量、 设备和材料， 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 负责解决， 并

由国家经委 （在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 督促检查执行情况”； 为了加强对西南三线建设的领

导， 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 委员会由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 （市） 的主要领

导” 构成。⑦ 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布局与重要投资项目的决策安排由中央政府主导。 在 “三五” 时

期的每一年， 中央政府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都远高于地方政府 （见表 ３）。 这些投资极大提升了中

央财政支出的规模及其在全国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当然， 对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７０ 年央地财政关系的讨论， 除了需要关注财政资源及相关权限在中央与

地方之间的分配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及财政收入规模所发生的变化。
“三五” 时期， 特别是 １９６７ 年至 １９６８ 年间， 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 正常的生产、 生活、 工

作秩序被扰乱， 工农业生产总值严重下降， 从中央到各省， 财政收入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按照 “三
五” 计划开始前的设想， 中央预计 “三五” 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将达到 ２８００ 亿元左右， 以年均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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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额

单位： 亿元

年份 中央 地方

１９６６ １１０．２１ ４５．４９

１９６７ １２１．１ ５７．３９

１９６８ ９６．３ ５８．７

１９６９ １２４ ６９

１９７０ １４８．９８ ７７．０２

　 　 资料来源：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 《中国工业五十年》 第 ５ 部上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４０２、
５９０、 ５９９、 ６０１、 ６０５、 ６０６ 页。

的速度增长①， 但这一目标远未达到。 １９６９ 年， 在中央出台举措大力推进工农业生产恢复之后， 财

政收入才开始有所回升。 这些隐性的成本与损失也必然会对中央地方之间财政资源的分配产生影

响。 不过从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对于这一时期国家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 三线建设战略以及中

央不断酝酿并推进的放权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近年来关于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讨论中，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是否匹配的问题

一直备受关注。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以后， 财政收入开始逐步集中于中央， 但财政支出却并没有呈现

出相应的集中， 因此， 地方政府由于掌握较少财政收入、 担负较多财政支出责任而面临巨大的财政

收支压力， 有的研究者将这种财政支出分权大于财政收入分权的状态定义为财政体制的 “垂直不平

衡”②。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格局及其影响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 而如果我们回溯

更远， 就会发现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财政体制曾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 “不平衡”。
和实行分税制后的不平衡刚好相反， 此时财政体系 “不平衡” 的核心特征在于财政收入中的分

权大于财政支出中的分权。 三线地区大中型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启动使中央财政支出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中后期快速增加， 为推进既定的工业化和区域发展战略， 中央政府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明显具有一

定的集中倾向并占据主导地位。 但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的是， 中央并没有因为新一轮大规模投资

的启动而全面加强对财政收入的集中统一管理。 地方政府的上解义务整体趋于下调， 同时向地方放

权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 由此形成的财政收入分散而财政支出集中的非对称格局使中央政府面临着

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 这似乎已为中央后来的财力不足以及财政体制的改革埋下伏笔。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直至整个 ８０ 年代中央财政收不抵支而不得不向各地方政府借款的困难局面， 并非形成于

一朝一夕。

综上所述， 从财政管理的角度而言，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的财政集权呈现出总体递减的趋势， 看

似强调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其实早已开始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尽管中央政府对财政收入与财政

支出管理的放权程度有时可能并不一致。 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来说， 央地财政关系的变动往往

与工业化战略的演进密切相关， 工业发展战略及阶段性指导思想的变化成为影响财政管理体制， 进

而影响央地财政关系的重要因素。 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１９５０ 年 “统一财经” 的启动建立了

高度集中的 “统收统支” 财政管理体制， 由此实现的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迅速提升， 成为即将

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一五” 时期尽管财政体制已逐步走向 “划分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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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管理”， 但为了推进以重工业为核心的 １５６ 项工程及相关建设， 中央财政收支在全国财政收支

中仍保持着极高的比重。 这一局面在 “大跃进” 时期明显转变。 而促成 “大跃进” 时期央地财政

关系向分权方向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此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指导思想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

细微的变化， 由高度强调中央工业转向探索通过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共同发展来推进工业化。 因

此， 才会以中央财政放权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进而带动地方工业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的央地财政关系同样是工业发展战略的直接体现。 “三五” 时期的经济

建设在明确的 “战备” 指导思想下展开， 三线建设不仅将工业建设的重点再次转向国防军事工业和

重工业， 还开始了对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重大调整。 改善原有的分布不均衡的工业布局， 将地域广

大而相对落后的西南、 西北地区建设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完备工业体系的战略后方， 是这一时期

的工业发展战略。 而这一战略也成为影响国家财政资源分配以及央地财政关系的关键因素。 不论从

财政收入还是财政支出的层面来看， 中央政府主导的三线建设都推动了全国财政资源向以西南、 西

北为核心的三线地区的倾斜。 这种倾斜一直延续到 “四五” 时期。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７５ 年间国家预算内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４５％被用于三线地区， 使内地的交通、 能源、 国防、 机械、 轻纺、 电子等工业

领域都迅速发展并成长起来①。 三线省份的产值结构亦随之改变。 在三线建设启动后的十余年间，
四川、 陕西等省第二产业在全省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升了近 ２０ 个百分点②。 财政资源在央地之间以

及区域之间并不均衡的配置， 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区域格局。 以财政资源配置的非均

衡扭转区域发展的非均衡， 这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力丁）

①　 参见 《中国工业五十年》 第 ５ 部上卷， 第 ５４、 ５６ 页。
②　 参见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８３８、 ９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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